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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特殊问题 

1、创洁科技现持有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B3184031011527，

资质等级：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发证机关：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

委员会，发证日期：2013 年 10 月 16 日，有效期五年。 

创洁科技现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编号：

TS3831B80-2017，获准从事下列压力管道的安装：类别 GC，级别 GC2 级，备

注—设计温度小于 400 摄氏度，无损检测分包。发证日期：2013 年 3 月 26 日，

有效期至 2017 年 3 月 25 日，发证机关为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公司第一次反馈意见回复提及： 

“经询问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公司的高纯工艺系统的设计安

装工程不同于传统的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公司在承接相关业务时，并不强制要求

取得《建筑企业资质证书》。” 

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补充披露公司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中

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的法律法规依据；公司及各中介咨

询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的具体情况；公司的高纯工艺系统的设计安

装工程不同于传统的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公司在承接相关业务时，并不强制要求

取得《建筑企业资质证书》的法律法规依据。 

请主办券商、律师进一步补充核查并披露公司获取订单的方式，若为招标获

取订单，请补充披露招标方对投标专业资质的要求，并就招投标程序合法合规性

发表明确意见。 

请主办券商、律师结合招标方（客户）要求，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等，对公司

分包业务是否合法合规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本公司现持有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B3184031011527，资质

等级：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发证机关：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

会，发证日期：2013 年 10 月 16 日，有效期五年。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 三、公司业务有关资源情况 

（二）营业许可或资质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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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2011）、《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 279号）、《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93

号）、《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22 号）以及《建

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2014]159号）取得该资质，公司所处的高纯工艺系

统行业具有跨行业的特点，公司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企业资产、企业主要

人员的要求，公司取得该资质符合该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公司现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编号：

TS3831B80-2017，获准从事下列压力管道的安装：类别 GC，级别 GC2 级，备

注—设计温度小于 400 摄氏度，无损检测分包。发证日期：2013 年 3 月 26 日，

有效期至 2017 年 3 月 25 日，发证机关为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 三、公司业务有关资源情况 

（二）营业许可或资质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依法根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 373号）以及《压力

管道安装许可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的规定，

公司具备 GC2级压力管道安装的申请标准，公司取得该资质符合该法律法规的规

定。 

本公司就资质问题询问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得知创洁科技所

处行业目前尚无具体的、针对性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对企业的资质进行专门规

定。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市场管理站、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工程资质和资格管理

办公室出具了《情况说明》：“我委管辖下企业上海创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

洁科技”）系一家从事高纯工艺系统的设计、销售、安装的高科技企业，我委就

创洁科技从事的行业和资质要求，做如下说明：一、公司主要为生物医药、电子

及食品饮料等行业的先进制造业企业提供超高纯介质输送系统的整体解决方案，

业务包括超高纯介质输送系统的设计、加工制造与安装配套。超高纯介质具体即

生物医药、电子及食品饮料等行业的超高纯气体、超高纯化学品、超高纯水等介

质。二、《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中规定的“建筑工程”指各类结构形式的民用

建筑工程，工业建筑工程、构筑物工程以及相配套的道路、通信、管网管线等设

施工程。工程内容包括地基与基础、主体机构、建筑屋面、装修装饰、建筑幕墙、

附建人防工程以及给水排水及供暖、通风与空调、电气、消防、智能化、防雷等



4 

配套工程。与公司实际业务并不完全匹配。因此，该公司在承接业务时，并不强

制要求取得《建筑企业资质证书》。三、创洁科技现持有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

书》，编号：B3184031011527，资质等级：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发证日期：2013 年 10 月 16 日，有效期五年。创洁科技具备取得该资质证书的

条件，并通过年审，该公司取得《建筑企业资质证书》对其承接业务具有正面的

帮助。四、该企业具有建筑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资质，可承接相应建

筑工程项目的业务，在该企业 3 年内执业中，未发现不良行为记录”。 

综上，由于高纯工艺系统行业在国内属于新兴行业，目前尚无明确的行业分

类、行业协会、政府主管部门及行业政策，公司符合取得“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资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的法律法

规规定条件，但公司在承接相关业务时，并不强制要求取得《建筑企业资质证书》。 

【主办券商回复】 

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补充披露公司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中

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的法律法规依据； 

【回复】：创洁科技现持有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

B3184031011527，资质等级：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发证机关：上

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发证日期：2013 年 10 月 16 日，有效期五年公司

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2011）、《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 279 号）、《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93 号）、《建

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22 号）以及《建筑业企业资

质标准》（建市[2014]159 号）取得该资质，公司所处的高纯工艺系统行业具有

跨行业的特点，公司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企业资产、企业主要人员的要求，

公司取得该资质符合该法律法规的规定。 

创洁科技现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编号：

TS3831B80-2017，获准从事下列压力管道的安装：类别 GC，级别 GC2 级，备

注—设计温度小于 400 摄氏度，无损检测分包。发证日期：2013 年 3 月 26 日，

有效期至 2017 年 3 月 25 日，发证机关为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公司依法根据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 373 号）以及《压力管道安装许可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的规定，公司具备 GC2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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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管道安装的申请标准，公司取得该资质符合该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及各中介咨询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的具体情况； 

【回复】：主办券商在尽职调查期间，就公司资质问题询问上海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得知创洁科技所处行业目前尚无具体的、针对性的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对企业的资质进行专门规定。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市场管理站、上海市

浦东新区建设工程资质和资格管理办公室出具了《情况说明》：“我委管辖下企

业上海创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洁科技”）系一家从事高纯工艺系统的设计、

销售、安装的高科技企业，我委就创洁科技从事的行业和资质要求，做如下说明：

一、公司主要为生物医药、电子及食品饮料等行业的先进制造业企业提供超高纯

介质输送系统的整体解决方案，业务包括超高纯介质输送系统的设计、加工制造

与安装配套。超高纯介质具体即生物医药、电子及食品饮料等行业的超高纯气体、

超高纯化学品、超高纯水等介质。二、《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中规定的“建筑

工程”指各类结构形式的民用建筑工程，工业建筑工程、构筑物工程以及相配套

的道路、通信、管网管线等设施工程。工程内容包括地基与基础、主体机构、建

筑屋面、装修装饰、建筑幕墙、附建人防工程以及给水排水及供暖、通风与空调、

电气、消防、智能化、防雷等配套工程。与公司实际业务并不完全匹配。因此，

该公司在承接业务时，并不强制要求取得《建筑企业资质证书》。三、创洁科技

现持有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B3184031011527，资质等级：机电

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发证日期：2013 年 10 月 16 日，有效期五年。创

洁科技具备取得该资质证书的条件，并通过年审，该公司取得《建筑企业资质证

书》对其承接业务具有正面的帮助。四、该企业具有建筑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资质，可承接相应建筑工程项目的业务，在该企业 3 年内执业中，未发

现不良行为记录”。 

公司的高纯工艺系统的设计安装工程不同于传统的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公

司在承接相关业务时，并不强制要求取得《建筑企业资质证书》的法律法规依

据。 

【回复】：《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中规定的“建筑工程”指各类结构形式的

民用建筑工程，工业建筑工程、构筑物工程以及相配套的道路、通信、管网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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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设施工程。工程内容包括地基与基础、主体机构、建筑屋面、装修装饰、建筑

幕墙、附建人防工程以及给水排水及供暖、通风与空调、电气、消防、智能化、

防雷等配套工程。与公司实际业务并不完全匹配。创洁科技从事的业务不同于传

统的机电、管线设备安装工程，其不属于建筑物的配套设施、建筑物的组成部分

或功能部件等相关工程。目前，针对公司所处的高纯工艺系统行业，并无针对性

法律法规要求相关企业取得特定资质，同时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市场管理站、上

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工程资质和资格管理办公室亦出具了《情况说明》。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该公司在承接业务时，并不强制要求取得《建筑企业

资质证书》，但由于高纯工艺系统跨行业的特点，公司具备取得该资质证书的条

件，并通过年审，公司取得《建筑企业资质证书》对其承接业务具有正面的帮助， 

由于高纯工艺系统行业在国内属于新兴行业，目前尚无明确的行业分类、行

业协会、政府主管部门及行业政策，公司符合取得“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资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的法律法规规定

条件。 

公司已出具相关承诺，将密切关注行业监管的最新动态，积极与各相关主管

部分进行沟通，并将及时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办理相关行业资质、经

营资质。同时，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出具承诺：自出具承诺之日起，在必要时仅对

项目中的辅助性工程向具有劳务承包资质的公司进行劳务分包，严格杜绝除此之

外的其他类型业务分包，严格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采购劳务，同时实际控

制人出具承诺对公司日后因分包、劳务问题不合法合规而受到的行政处罚及其他

赔偿承担责任。 

请主办券商、律师进一步补充核查并披露公司获取订单的方式，若为招标

获取订单，请补充披露招标方对投标专业资质的要求，并就招投标程序合法合

规性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经查阅相关招标文件、对业务人员、实际控制人访谈，公司获取

订单主要是通过招投标程序。多数招标文件中未并未对企业的资质有明确要求。

如：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在《微创产业化基地纯化水、注射水工

程供货安装招标文件》中对投标人资质等级的要求是：“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且信誉良好；遵纪守法，无不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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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在《天坛生物疫苗产业基地 101#疫苗生产厂房

纯、注水系统及气体管路安装工程招标文件》中对工程的技术施工要求及验收合

格条件做了具体的规定，而对投标人资质等级并无具体要求。浙江尖峰药业有限

公司在《金西项目洁净工艺管道工程招标文件》中对投标人资质等级的要求是：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药厂净化厂房洁净厂房工艺管道工程施工经验，具备

洁净工艺管道专业施工及设备、设施的安装，相关验证资料的提供，并在人员、

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南京海纳制药有限公司《配液系统招

标文件》中对投标人资质等级并无明确说明，仅要求投标人满足招标文件规定的

技术要求。同路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厂建设项目分配系统工程招标文件》

中对投标人资质等级的要求是：“投标人必须是具有营业执照，并获得安全生产

许可证的独立法人且近三年内无重大安全质量事故”。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新建远安车间项目净化管道安装工程招标文件中》中对投标人的要求是：“凡

是在中国境内注册取得营业执照，并符合本招标文件资质要求的制造厂、供应商

均可单独或联合国内外厂商参加投标”。但对资质仅是具体规定了工程范围及技

术要求，并无具体资质等级证书要求。 

在对公司主要客户进行访谈的过程中，相关主要客户南岳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尖峰

药业有限公司、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等出具了《情况说明》“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我公司委托给创洁科技实施的工程，不属于建筑类或归属于建筑行

业主管机关管辖的事项，因此，不强制要求施工单位具有《建筑企业资质证书》”。 

经查阅公司招投标的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中标后的协议等相关文件、对业

务人员和实际控制人的访谈，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相关规定，

创洁科技作为招投标中的投标方，履行了相关法律法规中的相关规定，其招投标

程序合法合规。 

请主办券商、律师结合招标方（客户）要求，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等，对公

司分包业务是否合法合规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分包业务行为： 

1、现行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无针对性的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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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纯工艺系统行业在国内属于新兴行业，目前尚无明确的行业分类、行业协

会、政府主管部门及行业政策。根据住建委相关部门的说明及相关法律法规，创

洁科技从事的业务不同于传统的机电、管线设备安装工程，其不属于建筑物的配

套设施、建筑物的组成部分或功能部件或相关工程。创洁科技与相关工程公司（供

应商、客户）签订的合同中的标的工程为业务外协合作，不属于《建筑工程施工

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试行）》第二条中规定的“本办法

所称建筑工程，是指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中的建筑工程，不适用于《建

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试行）》关于违法分包、

转包的规定，亦不属于《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定义的违法分包。 

2、报告期内，公司未因分包问题受到相关行政处罚 

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未因分包问题受到相关行政处罚。 

2015 年 11 月 18 日，上海市城乡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出具编号：201511168

号《上海市建设工程企业出沪诚信证明》：兹有我市上海创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具有施工资质。经查，未发现该企业在近 3 年在上海发生过《建筑业企业资质

管理规定》（住建部令第 22 号）第二十三条所列的以下行为：（1）超越本企业

资质等级或以其他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或允许其他企业或个人以本企业的名义

承揽工程的；（2）与建设单位或企业之间相互串通投标，或以行贿等不正当手段

谋取中标的；（3）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的；（4）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违法

分包的；（5）违反国家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6）发生过较大生产安全事故或

发生过两起以上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的；（7）恶意拖欠分包企业工程款或者农民工

工资的；（8）隐瞒或谎报、拖延报告工程质量安全事故或破坏事故现场、阻碍对

事故调查的；（9）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需要持证上岗的技术工种的作

业人员未取得证书上岗，情节严重的；（10）未依法履行工程质量保修义务或拖

延履行保修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11）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

形式非法转让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12）其他违法法律、法规的行为。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市场管理站、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工程资质和资格管理

办公室出具了《情况说明》：“我委管辖下企业上海创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

洁科技”）系一家从事高纯工艺系统的设计、销售、安装的高科技企业，我委就

创洁科技从事的行业和资质要求，做如下说明：一、公司主要为生物医药、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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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食品饮料等行业的先进制造业企业提供超高纯介质输送系统的整体解决方案，

业务包括超高纯介质输送系统的设计、加工制造与安装配套。超高纯介质具体即

生物医药、电子及食品饮料等行业的超高纯气体、超高纯化学品、超高纯水等介

质。二、《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中规定的“建筑工程”指各类结构形式的民用

建筑工程，工业建筑工程、构筑物工程以及相配套的道路、通信、管网管线等设

施工程。工程内容包括地基与基础、主体机构、建筑屋面、装修装饰、建筑幕墙、

附建人防工程以及给水排水及供暖、通风与空调、电气、消防、智能化、防雷等

配套工程。与公司实际业务并不完全匹配。因此，该公司在承接业务时，并不强

制要求取得《建筑企业资质证书》。三、创洁科技现持有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

书》，编号：B3184031011527，资质等级：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发证日期：2013 年 10 月 16 日，有效期五年。创洁科技具备取得该资质证书的

条件，并通过年审，该公司取得《建筑企业资质证书》对其承接业务具有正面的

帮助。四、该企业具有建筑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资质，可承接相应建

筑工程项目的业务，在该企业 3 年内执业中，未发现不良行为记录。” 

3、报告期内，业主单位招标文件对投标人资质多数并无明确要求，具有分

包行为的完工项目已通过客户验收，未出现项目质量问题与纠纷。 

经核查，公司主营业务涉及的业主单位招标文件对投标人资质多数并无明确

要求，业主单位并不强制要求公司具有相关资质等级，在对公司主要客户进行访

谈的过程中，相关主要客户南岳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尖峰药业有限公司、北京天坛生物制品

股份有限公司等出具了《情况说明》“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我公司委托给创洁科

技实施的工程，不属于建筑类或归属于建筑行业主管机关管辖的事项，因此，不

强制要求施工单位具有《建筑企业资质证书》”。 

报告期内，公司虽然存在将部分辅助性工程分包的情形，但公司主要业务为

超高纯介质输送系统的设计、加工制造、安装与配套工程，公司分包的工程部分

主要涉及辅助性工程，超高纯介质输送系统的核心主体如专用设备、管道、仪表、

阀门、配件的设计、安装等均由公司自主完成。公司已完工项目均取得客户验收

合格证明，未发现存在相关质量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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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报告期内，公司分包业务占收入成本的比重较小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工程转包的情况，公司分包业务占营业收入及营业成

本的比重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6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分包成本  200.31   1,208.56   280.44  

占当期营业收入比重 3.46% 14.67% 4.16% 

占当期营业成本比重 4.90% 20.89% 7.49% 

2014 年公司分包成本占比较大，主要由于晶旺光电徐州项目工程合同金额

及工程量较大，公司将部分辅助工程主要为管道保温和排风系统等的材料采购及

安装予以分包所致，该工程已经验收合格，且无质量纠纷。 

5、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出具了相关承诺 

公司已出具相关承诺，将密切关注行业监管的最新动态，积极与各相关主管

部分进行沟通，并将及时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办理相关行业资质、经

营资质。同时，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出具承诺：自出具承诺之日起，在必要时仅对

项目中的辅助性工程向具有劳务承包资质的公司进行劳务分包，严格杜绝除此之

外其他类型业务分包，严格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采购劳务。同时实际控制

人出具承诺对公司因分包、劳务等问题不合法合规而受到的行政处罚及其他赔偿

承担责任。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为进行主营业务而与相关工程公司签订的合同不

适用于相关法律法规关于违法分包、转包的规定，该行为未引起过相关纠纷，亦

未受到行政处罚，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的行为，不会成为公司挂牌的实质性法律

障碍。 

二、中介机构执业质量问题 

无。 

（以下无正文） 



11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

责任公司《关于上海创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挂牌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的回

复之签字盖章页） 

 

 

项目负责人签字 

 

                  

         韩东哲 

 

 

项目小组人员签字 

 

                                                                    

           武腾飞                 郭尧                    师一木 

 

 

内核专员签字 

 

                  

         吴会军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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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创洁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挂牌申请文件的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盖章页） 

 

 

 

 

 

 

 

上海创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